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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 州 学 院 文 件
校科字〔2026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〈池州学院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
（2025 年修订）〉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

《〈池州学院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（2025 年修订）〉

补充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附件：《池州学院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（2025 年

修订）》补充规定

池州学院

2026 年 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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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《池州学院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（2025 年修订）》
补充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横向科研项目管理，提升横向科研经费使用

效益，防范财务风险，保障学校科研事业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科研经费领域突出问题排查整治

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科〔2025〕82 号）《安徽省教育厅、省科

技厅〈关于规范和加强高校横向科研项目管理的指导意见（暂

行）》（皖教科〔2024〕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规定。

第一条 项目签订时，合同中涉及外协费和代购设备费总额

不得超过实际到账经费总额的 50%。

第二条 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、研究过程中的绩效支出等劳

务、津贴、补助、酬金预算经费总额，不得超过实际到账经费

总额（扣除外协费和代购设备费部分）的 50%。

第三条 项目经费严禁用于违反法律法规、违反中央八项规

定精神、违背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等行为的支出。除上述外，

设立项目经费使用“负面清单”（不仅限于）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委托不具备相关资质或经营范围不符的单位开展外

协、测试化验加工任务等违规转包；

（二）超标准列支会议费或列支与会议无关的其他费用；

（三）以假借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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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临时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、科研财务助理名义或

虚构人员名单等方式冒领套取劳务费；

（四）超范围、超标准发放专家咨询费和劳务费等；

（五）以劳务费形式发放应由单位承担的其他人员工资等；

（六）无故随意调整外拨资金，列支与项目无关的设备费、

业务费和劳务费等费用；

（七）以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等名义向存在利益输送关

系的关联单位或特定关系人等变相转拨项目经费；

（八）项目负责人与外协单位有利益关联，但未按照规定报

备；

（九）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文件或依托单位明确不得开支

的内容。

第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与上级文件不一致的，

以上级文件为准，与《池州学院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

（2025 年修订）》（校科字〔2025〕7 号）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

准。

第五条 本规定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
